附件

关于《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现就起草《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文件修订的背景依据

（一）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尽可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要求，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的印发，对我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目前还依据2019年出台的《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昆科规〔2019〕1号），该办法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亟待修订完善。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通知》相关要求，昆明市科技局优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流程，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进一步规范我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发达省市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我市科技创新水平和管理现状，起草了《管理办法》。

（二）依据
《管理办法》的依据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1〕70号），以及《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云科规〔2022〕5号）和《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1〕10号）。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为七章，共32条。

第一章为“总则”，本章主要明确了《管理办法》的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管理原则。由3条构成

第二章为“职责主体”，本章主要明确了项目管理中的责任主体分为市科技局、项目推荐部门、项目承担单位与项目负责人、科技服务机构和专家5大类；明确了各责任主体的相应职责。由5条构成。

第三章为“申报与立项” ，本章主要明确了项目组织形式、申报条件、项目评审、项目立项四个环节，强调了各环节的相关程序和要求。由4条构成。

第四章为“实施与管理”，本章主要明确了任务合同书管理；明确了项目承担单位提交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的时间；明确了项目变更程序和条件，强调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明确了项目延期的申请要求和延长期限原则不得超过1年，限延期1次；明确了申请项目终止的程序和条件。明确了项目撤销的处理方式。明确了经费管理按照《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1〕10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1〕70号）执行。由7条构成。

第五章为“验收与管理”，明确了项目验收需提供的基本材料；明确了验承担单位应在项目执行期满3个月内提出验收申请；明确了验收方式；验收意见结论分为通过、结题和不通过验收和限期整改四种类别；明确了项目验收结果的处理方法。明确了项目档案资料必须按照科技档案资料有关规定管理。由5条构成。

第六章为 “绩效评价、诚信与监督检查”共6条，明确了绩效管理、监督责任和机制、科研诚信管理、容错机制和惩戒措施；明确了对责任主体的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追究。由6条构成。

第七章为“附则”，确定了新旧政策衔接的原则；明确了《管理办法》的解释部门和生效时间。新旧办法衔接要求：本办法生效时，项目执行期已结束、进入验收环节的项目，按照《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昆科规〔2019〕1号）和《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昆财教〔2019〕9号）办法执行；在研项目由项目牵头单位自主确定执行原办法或新办法；新立项目按照新办法执行。由2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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